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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郑州市闲置和低效利用的非住宅项目

改建为租赁住房实施细则》起草说明

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郑州市闲置和低效

利用的非住宅项目改建为租赁住房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

则》），目前该《细则》已征求我局内部相关业务处室和市直有关

部门意见，按照工作流程，拟于近期面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

后印发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文件起草背景

为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别于 2019 年

和 2021 年印发通知，要求相关城市特别是住房租赁试点城市要

制定出台闲置商业、办公、厂房改建租赁住房的办法，明确项目

条件、申报流程、和验收程序等。2021 年 7 月和 2022 年 7 月，

我局已联合市城建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部门名义联合印发

了《关于闲置商业办公用房、工业厂房等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工

作指导意见（郑房〔2021〕75 号）》和《关于优化我市非住宅改

建租赁住房相关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郑房〔2022〕78 号），对“非

住宅改建租赁住房”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。上述两个文件是在我

市住房租赁试点期间印发，目前，由于试点已经结束，这两个文

件已经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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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推进我市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工作，按照市政府要

求，我局在参考郑房〔2021〕75 号和郑房〔2022〕78 号文件的

基础上，于 2023 年 9 月 5 日代市政府起草印发了《郑州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闲置和低效利用的非住宅改建为租赁

住房、文体场馆、产业租赁用房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郑政办〔2023〕

32 号）。此次起草的《细则》是落实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人才

公寓建设运营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》（〔2023〕143 号）有关要求。

二、文件起草的目的和意义

此次起草的《细则》一是为了贯彻落实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

于人才公寓建设运营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》（〔2023〕143 号）有

关要求，二是对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闲置和低

效利用的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、文体场馆、产业租赁用房的通

知（试行）》（郑政办〔2023〕32 号）的进一步细化，为落实该

文件提供有力抓手。此项工作的推行，可有效盘活我市闲置和低

效利用的非住宅房源，加快推进我市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工作进

度，持续提升城市发展品质。

三、主要依据

（一）《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》

（二）住建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《关于中央财政支持住

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建办房函〔2019〕

483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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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住建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中央财

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工作的函》（建办房函〔2021〕49

号）

（四）《郑州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郑政办〔2023〕

18 号）

（五）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闲置和低效利

用的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、文体场馆、产业租赁用房的通知（试

行）》（郑政办〔2023〕32 号）

四、文件起草过程

2023年 9月5日，我局在参考郑房〔2021〕75号和郑房〔2022〕

78 号文件的基础上，代市政府起草印发了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闲置和低效利用的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、文

体场馆、产业租赁用房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郑政办〔2023〕32 号），

为贯彻落实该通知精神，我局借鉴深圳、青岛、宁波、合肥等城

市先进做法，起草了本《细则》。按照工作程序，该《细则》已

征求我局内部相关业务处室意见，两次征求市直有关部门意见建

议，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未采纳意见已与相关单位

进行了协商。目前，拟面向社会公开意见。

五、文件主要内容

《细则》从改建范围、申报要求、改建程序、验收标准、运

营管理、相关要求 6 个方面对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工作进行了明

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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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改建范围。该部分明确市内五区、经开区、高新区和

郑东新区范围内,具有一定规模,已建成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、

办公、厂房等非住宅项目,可按程序申请改建为租赁住房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。该部分主要对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的规模、

产权情况、人防要求、限制条件等进行了明确。规模原则上应以

整栋或相对独立的整层、整单元为基本改建单位,房源应不少于

50 套 (间)或 1500 平方米；产权登记应当清晰,且不存在查封登

记、异议登记等法律法规限制交易的情况，不存在安全隐患，不

得擅自破坏和变动建筑主体或房屋承重结构及外立面；有人防工

程的要符合人防要求；厂房、研发用房、仓储等非住宅原则上不

得改建为住宅型租赁住房，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扰、污染

或者安全隐患的非住宅不得改建。

（三）改建程序。按照改建流程，将改建程序分为五个步骤：

改建项目申请人向辖区住房保障部门提交申请；辖区住房保障部

门受理初审并组织资源规划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审核；辖区

住房保障部门上报属地政府（管委会）同意后公示；纳入辖区改

建项目台账并按改建方案实施改建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

部门联合验收后备案。

（四）验收标准。依据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集

中式租赁住房建设适用标准的通知》(建办标〔2021〕19 号),

改建为宿舍型租赁住房的应执行《宿舍建筑设计规范》或《旅馆

建筑设计规范》及相关标准；改建为住宅型租赁住房的应执行《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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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建筑规范》及相关标准。

（五）运营管理。一是要求改建为租赁住房的项目租赁运营

期不少于 8 年；二是项目改建后，不动产权利人要对不动产登记

簿办理变更登记；三是改建项目退出的，需提出申请，取消不动

产登记簿相关内容；四是退出后的项目原则上应恢复为原有用

途，不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；政府主导回购的项目，满足一定条

件的，可改变土地性质,作为普通住宅销售。

（六）相关要求。该部分是对各相关单位推进该项工作提出

的要求，主要包括协调配合、容缺办理、法律责任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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